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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财政局关于组织

参加会计法律法规答题活动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会计法律法规答题活动的通知》

（财办会〔2024〕47号，详见附件 1）要求，财政部会计司会同

有关单位于 2024年 11月 18日至 2025年 1月 18日组织开展会计

法律法规答题活动（以下简称答题活动）。为做好我省答题活动

的组织和参与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答题

活动，加强答题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积极动员本单位、本行业、本

地区会计人员参与答题活动。

二、统筹协调，广泛宣传发动。各单位要做好答题活动的统

筹推进和宣传发动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宣传答题活动的答题路径、

出题范围、成绩判定、活动奖励等具体规则。答题资料可登录微

信公众号“中国会计报”，查看“会计法律法规答题资料”专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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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2。

三、优化服务，加强跟踪反馈。各单位要及时跟踪本单位、

本行业、本地区答题活动参与情况，认真做好答题活动咨询及解

释说明工作。各区财政局要及时办理本地区会计人员在全国统一

服务管理平台上的信息采集审核工作，确保答题活动涉及的继续

教育学分登记顺利完成。

附件：1/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会计法律法规答题活动的通

知（财办会〔2024〕47号）

2/答题资料获取路径

广州市财政局

2024年 11月 26日

（联系人：杨柳，联系电话：38923585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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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微信搜索公众号“中国会计报”点击“会计法律法规答

题资料”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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